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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新聞自由評分創新低 警暴阻撓採訪成主因 

香港記者協會公布最新的「新聞自由指數」顯示，不論公眾人士及新聞從業員，兩者對香港新

聞自由的評分均創下歷史新低，跌幅亦屬歷年之冠。評分下跌的主因，是受訪各方均關注到記

者採訪時的人身安全受威脅，傳媒獲取報道所需資訊時亦遇到困難。 

 

記協指出，在過去一年的社會動盪中，新聞從業員傾盡全力報道真相，但過程中遭到警方及不

同立場人士以各式各樣的手法阻撓、干擾，今次新增的「新聞工作者在採訪社會事件時遭暴力

對待的問卷調查」，便發現多達六成半受訪新聞工作者表示，在採訪期間曾遭言語或/及肢體暴

力對待。 

 

值得注意的是，香港的新聞自由環境近年持續惡化，主要是受到來自北京、傳媒老闆等的無形

壓力，公眾不易察覺。惟警方及其他人士在直播鏡頭前針對記者的暴力行為，卻將打壓新聞自

由的實況，赤裸裸地呈現在所有人眼前，因此引起更廣泛關注。 

 

「新聞自由指數」調查於今年一至三月間進行，反映過去一年對新聞自由的評價，分為公眾和

新聞從業員兩個部分，並以 0 至 100 評分。 

 

圖 1 香港新聞自由指數七年變化 (2013-2019 年)： 

 

 

公眾部分 

 

公眾部分的「新聞自由指數」為 41.9 分，比之前一年的指數下跌 3.1 分，為此調查自 2013 年

開始以來之新低。公衆人士在衡量香港新聞自由時所考慮的因素亦出現變化，「記者採訪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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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身安全」所佔的權重，由前一年的第三位，躍升至第一位。 

指數的公眾部分再創新低，主要是因為有三項評分急跌 0.6 至 1.4 分，包括(一) 是否有足夠法

例確保新聞記者採訪時可以順利獲取所需資訊；(二)傳媒獲取報道所需資訊出現困難的情況；

(三) 記者採訪時受到人身威脅。 

 

七成八的公眾受訪者認為，去年 8 月 31 日太子站事件中曾經發生警員趕走所有記者，對香港

新聞自由構成損害。 

 

表一：新聞自由指數公眾部份  出現顯著變化的三項指標 (平均分 0-10*) 

公眾部分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平均分

變化 

香港有沒有足夠法例確保新聞

記者採訪時可以順利獲取所需

資訊?(愈高分代表愈足夠)  

5.8 5.8 5.7 5.7 5.7 5.3 4.7 -0.6** 

新聞傳媒獲取報道所需資訊出

現困難的情況(愈高分代表愈不

普遍)  

4.5 4.6 4.3 4.6 4.4 4.3 3.5 -0.8** 

新聞記者採訪時受到人身威脅

的情況(愈高分代表愈不普遍)  

5.0 4.8 4.6 4.6 4.7 4.7 3.3 -1.4** 

*  數字越高，代表被訪者的評價越正面；數字越低，代表被訪者的評價越負面。 

** 與上次調查比較，該數字於 p=0.01 水平下在統計學上變化顯著。 

 

新聞從業員部分 

新聞從業員部分的指數為 36.2 分，較 2018 年大跌 4.7 分，主要原因是在多項問題的分數上

均出現顯著跌幅，包括傳媒老闆或管理層向員工施壓而影響編採自由；記者採訪時受到人身威

脅；傳媒獲取所需資訊情況；以及是否有足夠法例確保新聞記者採訪時可以順利獲取所需資

訊。 

 

327 名受訪新聞從業員中，95%認為香港新聞自由的整體情況比一年前倒退，多達 33%受訪者

指上級有就關於香港獨立的討論向他們施壓，要求不作或少作報道，比前一年大增 11 個百分

點；72%受訪者表示，中央官員近年言行側重一國先於兩制，令他們在報道與此立場不同的聲

音時感到不安，比例較往年增加 2 個百分點。 

 

調查發現，多達 93%受訪新聞從業員認為，執法人員以暴力故意阻撓採訪的問題普遍。而過去

一年，多宗事件被絕大部分(97%或以上)受訪者評為對新聞自由有損害，當中大部分與警方有

關，包括：（一）去年 8 月 31 日太子站事件警員趕走所有記者；（二）印尼女記者被警員槍傷

致右眼失明；（三）多名記者採訪期間被捕；（四）法院頒令禁止警員「被起底」；（五）個別立

法會議員倡議官方記者發牌制度。 

 



 

3 
 

 

 

新聞工作者在採訪社會事件時遭暴力對待的問卷調查結果 

 

鑑於新聞從業員在採訪中遭暴力對待的情況備受關注，故此特別增設相關的調查。在 222 名受

訪新聞工作者中，超過六成半即 145 人表示，曾在採訪過程中遭警方、不同立場人士或先後遭

兩者暴力對待，表示沒有遭到暴力對待的受訪者僅 28 人，其餘受訪者則是去年 6 月至受訪期

間並無採訪示威活動或表示不記得。 

 

141 位表示曾遭警方暴力對待的受訪者指，警方的暴力行為包括強光照眼、言語辱罵、推撞、

刻意遮擋鏡頭、搶奪攝影器材、噴射胡椒噴劑及近距離投擲催淚彈等。新聞工作者因而受到的

傷害，主要是接觸或吸入化學物質引致的副作用，包括皮膚敏感、肚瀉、呼吸系統問題等，部

分人則身體有瘀傷、皮膚破損，甚至需要入院接受治療，包括縫針、止血等。 

 

有 82 位受訪者則表示曾遭不同立場人士暴力對待，這些人士主要是建制派或政府支持者、警

隊支持者，部分為反修例示威者。他們的暴力行為包括言語辱罵、推撞、刻意遮擋鏡頭、搶奪

攝影器材，甚至以硬物或腐蝕性物品襲擊、拳打腳踢等。 

 

是次「新聞自由指數」公眾人士部分的調查由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本年 1 月 9 日至 15 日

進行，成功訪問 1,022 名十八歲或以上操廣東話的香港居民；新聞從業員部分於本年 1 月 17

日至 3 月 27 日由記協進行，最終成功訪問了 327 名新聞從業員。而特別項目「新聞工作者在

採訪社會事件時遭暴力對待的問卷調查」與新聞從業員部分的調查同步進行，成功訪問 222

名新聞工作者。 

 

新聞自由指數得以成功制訂，端賴顧問團成員無私協助，本會特此表示謝意。顧問團成員包括

（排名不分先後）： 

 

1) 香港記者協會前主席 麥燕庭女士 

2)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蘇鑰機教授 

3)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梁旭明教授 

4) 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及行政總裁 鍾庭耀博士 

 

傳媒查詢：若有進一步查詢，請致電 2591 0692 跟本會聯絡。 

 

香港記者協會 

2020 年 5 月 11 日 


